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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7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 1 号院 15 号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9 月 7 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孙永明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
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的更正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8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影响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不影响现金流量表。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主要影响的财务指标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总资产，影响金额均为-1,224.41 万元。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后，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87.6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2,209.97 万元，总资产为
217,134.41 万元。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 2023 年半年
度报告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本次更正不涉及追溯调整，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3 年半年度报

告》及摘要等文件，经事后审核及公司自查发现，上述报告中部分数据有误。主要原因为：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抚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6,145.50 万元，其中
抚州市抚河两岸灯光秀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施工项目项下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996.78 万
元，抚河东岸灯光秀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项下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48.73 万元。 抚州市抚河两岸灯
光秀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施工项目项下的 4,801.61 万元应收账款结算时间为 2020 年 3
月，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实际账龄为 3-4 年（对应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50%），因工作人员失误错列成
2-3 年（对应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20%），由此导致该客户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少计提 1,440.48 万元。
剔除递延所得税影响后，影响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4.41 万元。

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利润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表部分数据需进
行更正。

二、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一） 对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的更正及影响
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31,867.22 -12,244,104.35 -73,875,97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2,216,689.45 -12,244,104.35 -74,460,79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4,343,850.91 -12,244,104.35 1,722,099,746.56
总资产 2,183,588,172.47 -12,244,104.35 2,171,344,068.12

2、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62 -0.12 -0.7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62 -0.12 -0.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63 -0.12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 -0.71 -4.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3 -0.71 -4.24

（二） 对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更正及影响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513,417,126.24 -14,404,828.65 499,012,297.59
流动资产合计 1,916,392,971.42 -14,404,828.65 1,901,988,142.77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351,723.91 2,160,724.30 52,512,448.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7,195,201.05 2,160,724.30 269,355,925.35
资产总计 2,183,588,172.47 -12,244,104.35 2,171,344,068.12
未分配利润 373,529,059.43 -12,244,104.35 361,284,955.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1,734,343,850.91 -12,244,104.35 1,722,099,746.5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735,773,792.80 -12,244,104.35 1,723,529,688.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2,183,588,172.47 -12,244,104.35 2,171,344,068.12

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511,213,650.36 -14,404,828.65 496,808,821.71
流动资产合计 1,927,361,778.19 -14,404,828.65 1,912,956,949.54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280,815.79 2,160,724.30 52,441,540.0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6,217,810.92 2,160,724.30 278,378,535.22
资产总计 2,203,579,589.11 -12,244,104.35 2,191,335,484.76
未分配利润 416,538,297.14 -12,244,104.35 404,294,192.7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780,604,559.24 -12,244,104.35 1,768,360,454.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2,203,579,589.11 -12,244,104.35 2,191,335,484.76

3、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本报告期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1,886,105.57 -14,404,828.65 -26,290,934.2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 -64,761,646.70 -14,404,828.65 -79,166,475.3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4,763,217.35 -14,404,828.65 -79,168,046.00
减：所得税费用 -3,806,383.78 -2,160,724.30 -5,967,108.0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60,956,833.57 -12,244,104.35 -73,200,937.92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60,956,833.57 -12,244,104.35 -73,200,937.92
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61,631,867.22 -12,244,104.35 -73,875,971.57

七、综合收益总额 -60,956,833.57 -12,244,104.35 -73,200,937.9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1,631,867.22 -12,244,104.35 -73,875,971.57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12 -0.7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12 -0.74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本报告期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1,794,760.36 -14,404,828.65 -26,199,589.0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 -61,478,828.71 -14,404,828.65 -75,883,657.3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1,480,049.87 -14,404,828.65 -75,884,878.52
减：所得税费用 -3,776,539.73 -2,160,724.30 -5,937,264.03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57,703,510.14 -12,244,104.35 -69,947,614.49
六、综合收益总额 -57,703,510.14 -12,244,104.35 -69,947,614.49

5、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2023 年 半 年
度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三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减
少 以 “－ ”号
填列）

-61,631,867.22 -12,244,104.35 -73,875,971.57 -71,276,102.04 -12,244,104.35 -83,520,206.39

（一 ） 综合收
益总额 -61,631,867.22 -12,244,104.35 -73,875,971.57 -60,956,833.57 -12,244,104.35 -73,200,937.92

四 、本期期末
余额 373,529,059.43 -12,244,104.35 361,284,955.08 1,735,773,792.80 -12,244,104.35 1,723,529,688.45

6、 母公司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2023 年半年
度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三 、 本 期 增
减变 动金 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57,703,510.14 -12,244,104.35 -69,947,614.49 -67,668,534.87 -12,244,104.35 -79,912,639.22

（一 ）综合 收
益总额 -57,703,510.14 -12,244,104.35 -69,947,614.49 -57,703,510.14 -12,244,104.35 -69,947,614.49

四 、 本 期 期
末余额 416,538,297.14 -12,244,104.35 404,294,192.79 1,780,604,559.24 -12,244,104.35 1,768,360,454.89

（三） 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5、应收账款”的更正及影响
1、 按账龄披露
单位：元

账龄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1 年以内 318,133,271.77 0.00 318,133,271.77
1 年以内小计 318,133,271.77 0.00 318,133,271.77
1 至 2 年 123,552,889.91 0.00 123,552,889.91
2 至 3 年 110,330,970.89 -48,016,095.52 62,314,875.37
3 至 4 年 18,714,989.58 48,016,095.52 66,731,085.10
4 至 5 年 11,853,228.14 0.00 11,853,228.14
5 年以上 90,605,598.89 0.00 90,605,598.89
合计 673,190,949.18 0.00 673,190,949.18

2、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单位：元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按组合 计 提 坏
账准备 159,773,822.94 14,404,828.65 174,178,651.59 513,417,126.24 -14,404,828.65 499,012,297.59

账龄组合 159,773,822.94 14,404,828.65 174,178,651.59 513,417,126.24 -14,404,828.65 499,012,297.59

合计 159,773,822.94 14,404,828.65 174,178,651.59 513,417,126.24 -14,404,828.65 499,012,297.59

3、 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1 年以内 318,133,271.77 0.00 318,133,271.77 15,906,663.58 0.00 15,906,663.58
1－2 年 123,552,889.91 0.00 123,552,889.91 12,355,288.99 0.00 12,355,288.99
2－3 年 110,330,970.89 -48,016,095.52 62,314,875.37 22,066,194.18 -9,603,219.11 12,462,975.07
3－4 年 18,714,989.58 48,016,095.52 66,731,085.10 9,357,494.79 24,008,047.76 33,365,542.55
4－5 年 11,853,228.14 0.00 11,853,228.14 9,482,582.51 0.00 9,482,582.51
5 年以上 90,605,598.89 0.00 90,605,598.89 90,605,598.89 0.00 90,605,598.89
合计 673,190,949.18 0.00 673,190,949.18 159,773,822.94 14,404,828.65 174,178,651.59

单位：元
本期变动金额-计提 期末余额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按 组 合 计 提 预 期
信 用 损 失 的 应 收
账款

11,179,622.91 14,404,828.65 25,584,451.56 159,773,822.94 14,404,828.65 174,178,651.59

合计 11,179,622.91 14,404,828.65 25,584,451.56 159,773,822.94 14,404,828.65 174,178,651.59
4、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的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抚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3,480,815.19 14,404,828.65 27,885,643.84
合计 83,849,340.20 14,404,828.65 98,254,168.85

（四） 对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1、应收账款”的更正及影响
1、 按账龄披露
单位：元

账龄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1 年以内 317,013,890.43 0.00 317,013,890.43
1 年以内小计 317,013,890.43 0.00 317,013,890.43
1 至 2 年 122,417,889.91 0.00 122,417,889.91
2 至 3 年 110,210,578.89 -48,016,095.52 62,194,483.37
3 至 4 年 18,670,489.58 48,016,095.52 66,686,585.10
4 至 5 年 11,853,228.14 0.00 11,853,228.14
5 年以上 90,605,598.89 0.00 90,605,598.89
合计 670,771,675.84 0.00 670,771,675.84

2、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单位：元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按组 合 计 提 坏
账准备 159,558,025.48 14,404,828.65 173,962,854.13 511,213,650.36 -14,404,828.65 496,808,821.71

账龄组合 159,558,025.48 14,404,828.65 173,962,854.13 511,213,650.36 -14,404,828.65 496,808,821.71

合计 159,558,025.48 14,404,828.65 173,962,854.13 511,213,650.36 -14,404,828.65 496,808,821.71

3、 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1 年以内 317,013,890.43 0.00 317,013,890.43 15,850,694.52 0.00 15,850,694.52

1－2 年 122,417,889.91 0.00 122,417,889.91 12,241,788.99 0.00 12,241,788.99

2－3 年 110,210,578.89 -48,016,095.52 62,194,483.37 22,042,115.78 -9,603,219.11 12,438,896.67

3－4 年 18,670,489.58 48,016,095.52 66,686,585.10 9,335,244.79 24,008,047.76 33,343,292.55

4－5 年 11,853,228.14 0.00 11,853,228.14 9,482,582.51 0.00 9,482,582.51

5 年以上 90,605,598.89 0.00 90,605,598.89 90,605,598.89 0.00 90,605,598.89

合计 670,771,675.84 0.00 670,771,675.84 159,558,025.48 14,404,828.65 173,962,854.13

单位：元

本期变动金额-计提 期末余额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数额 更正后

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
失的应收账款 11,119,744.55 14,404,828.65 25,524,573.20 159,558,025.48 14,404,828.65 173,962,854.13

合计 11,119,744.55 14,404,828.65 25,524,573.20 159,558,025.48 14,404,828.65 173,962,854.13

三、 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对会计差错更正调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
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同意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

四、 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五、 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对已经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

与上述财务数据相关的正文及附注内容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对此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已按照内部管理制度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处罚，并将认真总结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教训，进一步强化对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监督和
检查，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学习和培训，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并将加强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审核，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六、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审计委员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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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 1 号院 15 号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9 月 7 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宫殿海主持，部分监事、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3 年半年度报

告》及摘要等文件，经事后审核及公司自查发现，上述报告中部分数据有误。 公司拟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本次
更正不涉及追溯调整。 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3-064
转债代码：113582 转债简称：火炬转债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火炬
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火炬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7 号”文核准，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了 60 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 60,000.00 万元，期限 6 年，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5 号文同意，公司 6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火炬转债”，债券代码“113582”。 本
次发行的“火炬转债”自 2020 年 12 月 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5.33 元/股。 因
公司实施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及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火
炬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 24.15 元/股。

二、“火炬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

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 为当期应计利息；B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 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
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 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9 月 8 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火炬

转债”当期转股价的 130%。 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即 31.395 元/股，将触发“火炬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届时根据
《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火炬转债”。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可转债赎回条款后确定本次是

否赎回“火炬转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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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额度调剂及提供担保事宜的

进展公告（八）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雷度”）、上海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雷度”）、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华光”）、广州天极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极科技”）、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炬电
子”、“公司”）。

●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金额：1,000 万元，系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子公司间互相调剂。
●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公司分别为苏州雷度、上海雷度、上海紫华光、天极科技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 1.6

亿元、3,000 万元、1,000 万元、1.35 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的连带责任担
保，除此之外，公司已实际为苏州雷度、上海雷度、上海紫华光、天极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4
亿元、6,000 万元、6,000 万元及 1.5 亿元。

（2）福建立亚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亚新材”）为火炬电子提供最高限额人民币 1.2 亿元
的连带责任担保，除此之外，立亚新材已实际为火炬电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 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方上海雷度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鉴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部分担保已到期，为满足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2023 年 9 月

7 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为苏州雷度、上海雷
度、上海紫华光提供最高债权本金等值人民币 1.6 亿元、3,000 万元、1,000 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
其他应付款项之和的连带责任担保。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 为天极科技提供最高债权本金等值人民币 1.35 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
和的连带责任担保。

（2）2023 年 9 月 8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立亚新材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鲤城支行
重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火炬电子提供最高限额人民币 1.2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新增 2023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2023 年度计划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41 亿元的
连带责任担保，为所属子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5 亿元的连带
责任担保。 在年度预计额度内，各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内部调剂使用。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3-011”、“2023-020”、“2023-041”、“2023-048”号
公告。

根据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调剂前
担保额度

本 次 调 剂 额
度

本次调 剂后
担保额度

调剂后尚未使用
担保额度 （含本
次 ）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火炬电子 苏州雷度 80,800 -1,000 79,800 23,800

火炬电子

上海紫华光 6,000 1,000 7,000 0
其中：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 5,000 1,000 6,000 0
供应商业务交易担保额度 1,000 0 1,000 0

公司本次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担保对象
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等未发生显著变化。 立亚新材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已履行了其内部
审批程序，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1、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 1 号世纪金融大厦 1117/1118 室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蔡劲军
4、成立日期：2003 年 6 月 4 日
5、经营范围：销售电子元器件，提供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6、关联关系：公司持苏州雷度 100%股权
7、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08,621.28 103,252.00
负债总额 28,679.77 25,721.84
净资产 79,941.51 77,530.17

项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43,697.83 99,652.30
净利润 2,417.26 6,052.08

（二）上海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1、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1101 室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王强
4、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5、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元器件的

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雷度持有上海雷度 100%股权
7、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5,158.42 19,328.86
负债总额 11,403.24 16,503.34
净资产 3,755.18 2,825.53

项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9,856.54 24,418.66
净利润 928.53 950.74

（三）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 397 号 11 层（名义层 12 层）01 室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王强
4、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10 日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

元器件零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6、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雷度持有上海紫华光 100%股权
7、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7,416.76 20,890.62
负债总额 17,135.90 10,453.05
净资产 10,280.87 10,437.57

项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8,989.28 15,706.65
净利润 -156.70 -294.62

（四）广州天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昌利路六街 6 号
2、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庄彤
4、成立日期：2011 年 7 月 26 日
5、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

造；集成电路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
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天极科技 51.5795%的股权
7、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3,859.99 52,128.03
负债总额 20,443.82 21,544.17
净资产 33,416.18 30,583.86

项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0,368.22 21,234.58
净利润 2,819.68 6,936.35

（五）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技术电子信息园区紫华路 4 号（经营场所：泉州市鲤城区常泰

街道新塘社区泰新街 58 号）
2、注册资本：人民币 45,888.8711 万元
3、法定代表人：蔡劲军
4、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
5、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制造、检测、销售各类型高科技新型电子元器件、陶瓷粉料、特种纤维

及高功能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新材料技术咨询服务；生产制造咨询服务；
对外贸易。

6、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7、最近一年及一期单家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27,715.56 517,337.55
负债总额 107,119.35 100,920.54
净资产 420,596.21 416,417.01

项目 2023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0,616.77 125,533.68
净利润 21,647.18 65,072.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苏州雷度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债权本金等值人民币 1.6 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
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4）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公司为上海雷度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债权本金等值人民币 3,000 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
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4）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公司为上海紫华光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债权本金等值人民币 1,000 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
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4）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为天极科技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债权本金余额等值人民币 1.35 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4）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五）立亚新材为火炬电子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立亚新材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鲤城支行
（1）担保额度：最高限额人民币 1.2 亿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
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
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保障业务持

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其中，被担保方上海雷度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但公司能及时掌
握其经营情况及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被担保方天极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
稳定，具备偿债能力，且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及时掌控其资信状
况，担保风险可控。 因此，公司为天极科技申请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为全额担保，其他少数股东未
提供同比例的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8.81 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间的担保，占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35.62%；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 10.20 亿元，占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19.31%，无逾期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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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 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迎驾山庄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丁保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监事会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丁保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丁保忠先生的简历详见 2023 年 8 月 1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9）。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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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9 月 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霍山县佛子岭镇迎驾山庄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13,880,9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6.73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倪永培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独立董事许立新先生、非独立董事张丹丹女士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 人，监事郝万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孙汪胜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 效
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选举倪永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13,796,788 99.9862 是

1.02 选举张丹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13,068,051 99.8675 是

1.03 选举秦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613,941,582 100.0098 是

1.04 选举杨照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13,337,347 99.9114 是

1.05 选举叶玉琼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13,999,247 100.0192 是

1.06 选举倪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613,999,247 100.0192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 效
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刘振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613,353,545 99.9140 是

2.02 选举程雁雷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614,112,950 100.0377 是

2.03 选举王善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614,112,950 100.0377 是

3、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丁保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613,410,600 99.9233 是

3.02 选举熊守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614,112,950 100.0377 是

3.03 选举舒启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613,410,600 99.9233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01 选举倪永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4,946,938 99.4403

1.02 选举张丹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4,218,201 94.5921

1.03 选举秦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091,732 100.4036

1.04 选举杨照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4,487,497 96.3837

1.05 选举叶玉琼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5,149,397 100.7872

1.06 选举倪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149,397 100.7872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01 选举刘振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4,503,695 96.4914

2.02 选举程雁雷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263,100 101.5437

2.03 选举王善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263,100 101.5437

3.00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3.01 选举丁保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4,560,750 96.8710

3.02 选举熊守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5,263,100 101.5437

3.03 选举舒启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4,560,750 96.87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由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关联股东回避情况发生。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化、王志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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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迎驾山庄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9 月 1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董事张丹丹女士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倪永培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倪永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倪永培（主任）、程雁雷、秦海；
（2）提名委员会：程雁雷（主任）、张丹丹、刘振国；
（3）审计委员会：王善勇（主任）、刘振国、张丹丹；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振国（主任）、秦海、王善勇。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倪永培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秦海先生任公司总经

理，聘孙汪胜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经公司总经理秦海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杨照兵先生、叶玉琼先
生、广家权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聘项兴本先生任公司总工程师，聘蔡雪梅女士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已对议案 3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中倪永培先生、张丹丹女士、倪杨先生、刘振国先生、程雁雷女士、王善勇先生的简历

详见 2023 年 8 月 1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高级管理人员简
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秦海，男，1968 年 4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秦海先生曾任佛

子岭酒厂车间职工、主任，酒业公司芜湖办事处主任、合肥办事处主任、商贸部经理，野岭饮料副总
经理，销售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迎驾集团副总裁兼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2014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3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秦海先生 2009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控股股东迎驾集团董事； 与本公司总工程师项兴本先生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

杨照兵，男，1976 年 8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中专学历。杨照兵先生曾
任佛子岭酒厂车间职工，销售公司铜陵办事处主任、合肥办事处主任，销售公司西安办事处经理、
安庆区域经理，销售公司业务部经理、拓展部经理，销售公司安徽大区经理、执行总经理，销售公司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14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0 年 12
月至今任销售公司总经理，2023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照兵先生 2014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控股股东迎驾集团董事；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叶玉琼，男，1966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中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叶玉琼先生曾任佛子岭酒厂车间主任，酒业公司副总经理，野岭饮料副总经理，迎驾有限副总经
理。 201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曲酒分公司总经理。

叶玉琼先生 2014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控股股东迎驾集团董事；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广家权，男，1973 年 7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全国劳动模
范、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高级技师、高级酿酒师、国家级白酒评委、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技术委
员会委员、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江淮杰出工匠。 广家权先生曾任
佛子岭酒厂品酒员，酒业公司技术员，迎驾有限技术员、科技处副处长、处长、副总工程师，公司技
术中心主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曲酒分公司副总经理，酒业分公司副总经理，石斛酒事业部总
监，技术中心总监。 2020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3 年 4 月至今兼任公司文化、品牌、技
术事业部总经理。

广家权先生 2020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控股股东迎驾集团监事；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项兴本，男，1965 年 3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中国酿酒大
师，高级酿酒师，酿酒技术副研究员，安徽省浓香型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迎驾贡酒传统技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 项兴本先生曾任佛子岭酒厂化验员、技术员、质检科科长、质管处
处长，酒业公司副总工程师，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曲酒分公司副总经理，技术中心总监。
2017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程师，2021 年 7 月至今任曲酒分公司副总经理。

项兴本先生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总经理
秦海先生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孙汪胜，男，1989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六安市青联
常委。 孙汪胜先生曾任迎驾集团办公室副科长、科长、主任助理，公司证券投资部副部长、证券事务
代表；2018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投资部部长，2022 年 1 月至今兼任公司企管部部
长。

孙汪胜先生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蔡雪梅，女，1980 年 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蔡雪梅
女士 2014 年至 2018 年，在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任职；2018 年进入迎驾，曾任销售公司财务负
责人、公司审计部副部长，迎驾集团财务部副部长，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20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财
务负责人、财务部部长。

蔡雪梅女士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